本科生就业实习记点申请流程（更新）
[bookmark: _GoBack]就业实习实践是指学生为提升社会阅历、积累工作经验、拓展综合素质，到企业或事业单位进行就业实习的实践活动。就业实习实践包括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及学生自行联系的活动两大类，主要面向高年级学生。现将流程更新说明如下：
一、申报流程
1. 需要申请三课堂就业实习记点的同学，请进入浙江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数智平台（https://sztz.zju.edu.cn），登陆后台，点击页面下方“第三课堂”进入“就业实习实践”板块。
2. 进入“就业实习实训”板块后，点击“申请”按钮，填报并提交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岗位申请表盖章扫描件（模版见附件1）、实习证明盖章扫描件（模版见附件2）和实习总结（1000字以上）。
3. 提交后由团支部书记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后由学院进行审核。
4. 学院审核通过后，就业中心会每3-7个工作日（寒暑假期间暂停，如遇法定节假日或周末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），批量对上述填报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即可获得对应分数。
    二、其他事项
1. 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岗位申请表》在实习之前请学院盖章，并让学院负责人签字。
2. 实习证明可用附件2模板，也可使用公司提供的实习证明，但是公司提供的证明上必须包括实习者姓名、公司盖章、实习时间、工作内容等信息。
3. 专业培养方案内的实习经历（包括分散实习、认知实习、社会实践等）不能重复用于申请第三课堂活动记点。
4. 本科生在同一家企业或事业单位累计就业实习实践一个月以上，方能申请第三课堂活动记点。同一学年，就业实习记点只计取一次。
5. 请在完成就业实习后尽快申请。
6. 本流程即日起实施。原申请模式可持续至2025年12月31日。
7. 如有疑问，请致电87952717。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，8:30—12:00，13:30—17:30（节假日除外）。

浙江大学就业指导与服务中心
浙江大学学生素质拓展认证中心
2025年12月29日
附件:    
附件一：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岗位申请表》.docx       
附件二：《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证明》.docx       


附件1
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岗位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
	学号
	
	年级
	
	学院专业
	

	联  系  方  式
	手机：             邮箱：

	实习单位名称及预计实习时间
	

	实习单位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
	

	实习项目或岗位描述
	


	个
人
简
历
及
专
长
	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  院
意  见
	





                 学院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（学院盖章）


请控制在一页之内。

附件2
浙江大学本科生就业实习实践证明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实习单位名称及起止时间
	

	实习单位通讯地址及电话
	


	实习项目、岗位及指导人员
	

	实习单位评价（体现工作态度、工作能力、工作表现、项目研究成果等；若已取得单位盖章的实习证明，可据此代替本栏评价，并在本栏注明“见实习证明”）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习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